《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登记表》填表说明

《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登记表》中带*号的项目为必填项，不带*号的为选填项。
1、组织机构代码：个人不填写

2、社会保险登记证编码：个人不填写

3、参加险种：在“医疗”后面的括号中打“√”
4、姓名：与二代居民身份证一致

5、户口性质：城镇（非农业户口）

6、户口所在区县街乡：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

7、户口所在地地址：与居民户口簿一致

8、居住地（联系）地址：现居住地址
9、参保人电话：可以填写手机号码或家庭电话

10、联系人姓名：填写参保人员配偶、父母或子女姓名
11、个人身份：填写“干部”或“工人”

12、缴费人员类别：填写“本市城镇”

13、医疗参保人员类别：填写“在职职工”

14、申报月均工资收入：个人不填写

15、定点医疗机构1—4：详见《定点医疗机构填报说明》，参保人员选号4家医院后请填写“医疗代码”。
